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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弯：1923 年加拿大华人移民法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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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北京政府外交部、加拿大移民局等档案资料为基础，梳理了加拿大人头税法案

的衰微以及《中加移民条约》提出的过程；分析了中国南北政局对中加订约交涉、排华法案制定的影

响以及中国领事的订约努力与华社反对排华法案的抗争。加政府率先提出两国订约，却在 1923 年选

择全面排华，这一历史转弯是加拿大朝野长期种族歧视、主张“白色加拿大”的必然，而中国南北对

峙的局势又为其提供了外在藉端。《中加移民条约》是双边平等协商解决加拿大华人移民问题的正途

之一。订约交涉虽以失利告终，但北京政府外交部与驻加拿大的中国领事们为维护国家尊严，坚持平

等订约、维护华侨权益的努力值得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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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archival material,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diminishing influence of the previous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and the making of China-Canada Immigration Agreement. The latter involve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Canadian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 both Beijing and 

Guangzhou. The negotiation was initiated by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which however switched to fully 

restrict Chinese immigration from 1923. Ottawa’s change, on the one hand, may be because of constant 

racial prejudice prevailing in the society of  “white Canada”.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wo 

rival Chinese governments may have contributed an additional factor leading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o 

reverse. To date, research on negotiations concerning the China-Canada Immigration Agreement is still 

scant. The present study is a revisit to Chinese Canadian history especially focusing on Chinese diplomats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Their endeavor to defen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 and overseas Chinese rights 

deserve to be remembered. 

2023 年是加拿大颁布实施排华法 100 周年。100 年前的排华法被华人社会视为“恶法”，给加

拿大华人造成了永久性伤害。时至今日，加拿大政府虽然就此进行了公开道歉并进行反思，但加

［收稿日期］2023-03-20； ［修回日期］2023-06-15

［作者简介］石晓宁，女，加拿大约克大学合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加拿大华人历史。

* 感谢潮龙起、唐启华教授、张晓宇副研究员、白竞泽、刘嵩、陈建平及高天任先生的建议和帮助。

史海探源



68

拿大华人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仍需要深入研究并给予历史借鉴。例如，有一个史实较少受人关

注：即在加拿大排华法案通过之前，中加双方极有可能签订平等的《中加移民条约》。而因多种复杂

因素的影响，历史在这里发生了转弯。1923 年，加拿大政府颁布《1923 年华人移民法案》（Chinese 
Immigration Act， 1923） ，以全面排华取代人头税法案，致使北京政府驻加拿大领事们长期力图与加

拿大签订《中加移民条约》（China-Canada Agreement）的交涉中断，这成为加拿大华人移民史上的一

次重大转折。中加条约的交涉是 1923 年加拿大排华法案制订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至今尚未有

深入的研究。此外，学界多从加拿大朝野族群歧视因素探寻该排华法案的出台原因，而较少考察移

民输出地中国的时局因素。本文主要以学者陈三井汇编的《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以及加拿大移民

局与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档案资料为依据，尝试梳理 20 世纪头十年到 1923 年中加订约交涉与加政府排

华法案制定交织并行的过程，以环太平洋中加两国为时空视角，探讨中加移民条约订约失败，反而

通过全面排华法案的多种因素，特别是中国南北对峙时局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 1923 年

的排华法案，从而获得不同的启示与借鉴。

一、人头税法案的衰微与《中加移民条约》的提出

1885 — 1903 年，加拿大政府对华人移民的人头税从 50 加元增长到 500 加元，但这并未阻止华

人移民加拿大的脚步。与此同时，人头税法案种族歧视的性质也一直受到道义谴责。1909 年，劳瑞

埃政府率先提出要与清政府签订中加移民条约，有意通过双边公约来平等地解决华人移民问题。

（一）加拿大的排亚浪潮与人头税高峰
1858 年，华人移民在加拿大淘金潮时进入西部卑诗省①。到 1871 年时，华人人口只有 1,548 人，

集中居住在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市。同年，卑诗省入加拿大联邦，条件是修建一条打通西部与东部

交通的铁路。故从 1872 年铁路动工至 1884 年高峰期，加拿大引入的华工人数达到了 15,701 人，［1］

这也引发了主流社会第一个反华人组织（Anti-Chinese Society）的出现。［2］1885 年，加拿大联邦政府

被迫启动对华人状况的调查，同年，国会通过《1885 年华人移民法案》，向华人课以 50 加元的人头

税，之后，人头税增至 100 元，但这都未能阻止华工来加拿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 1900 年前后，卑诗省又出现了日本、印度劳工移民潮，加拿大主流社会的排

华浪潮逐渐扩展为排亚浪潮。［3］1900 年，卑诗省向联邦政府提出将人头税额增加到 500 加元，联邦

政府进行了第二次皇家调查，对象主要为华裔、日裔，也涉及印度裔移民，随即出台的《1903 年华

人移民法案》将人头税额提高到 500 加元。

500 元人头税虽然极大加重了华人移民的负担，但其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终结了华人团

伙贩运华工的产业。由于早期人头税低廉，贩运团伙可以代为垫付并转以高利贷形式持续盘剥华工

的收入所得。当人头税上涨到 500 元时，垫付风险巨大且无利可图，故该产业终止，华工个体可以

自主缴纳人头税赴加。由于免于偿还契约的高利贷，华工收入所得反而有了财富积累的可能，所以，

他们宁愿交人头税并还携带更多亲属乡人赴加，［4］导致移民人数依旧高企。这也再次证明人头税法案

并非解决所谓华人移民问题的途径。

（二）温哥华排亚暴乱与《中加移民条约》的提出
20 世纪初的亚裔移民潮最终在 1907 年酿成了温哥华的排亚暴乱。对于日本移民的善后，因有

英日同盟基础，加拿大以英自治领名义与日本政府签署《绅士协议》（Gentleman’s Agreement， 或称 

Hayashi-Lemieux Agreement， 1908），通过限定日人年入境人数予以解决。对华人移民，在施以经济

赔偿的同时，负责善后的劳工部副部长麦肯锡·金与劳瑞埃总理有意参照日本协议，也与中国政府

订立移民条约。［5］1909 年 2 月，金赴华参加国际禁烟大会，在北京通过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向清外

① 卑诗省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中国移民习惯称为卑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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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递交了有关订约的备忘录：“设中国能约束其移民之移入坎拿大，且愿意置之于明定限制之内，

则坎拿大政府预备与之商订关于华人许入坎拿大之条约，其条约即以中国自愿约束其移民之限制为

主。”清外务部接受加政府的“美意”并增加废除人头税法案一条。［6］这奠定了日后中加条约最基本

的两个条款：一是废除人头税法案，二是中国政府自行限制每年移民数量。

值得一提的是，1909 年恰逢清政府在加拿大设立总领事馆。华侨事务可由驻加领事直接办理，

这为订约交涉创造了条件。1911 年，清驻加拿大总领事王思沅向清外务部提出中加订约议案，但逢

辛亥革命爆发而止。而加拿大 1911 年联邦大选，伯顿（Robert L. Borden）新政府上台后，其外交政

策倾斜于对美关系。因此，此次订约尝试没有实质进展。［7］

（三）全面禁止亚裔劳工入境法案与《中加移民条约》的交涉
20 世纪初，加拿大排亚浪潮从西部省份蔓延到东部，并从民间上升到议会立法层面。1911 年，

在伯顿政党赢得大选时，卑诗省代表团赴京要求联邦政府制订全面排亚法案，东部各省也先后有立

法取消华人选举权，禁止白人女子在华人及日本人的饭店、洗衣店中从业等。1913 年 12 月，加拿大

政府禁止工匠及普通劳工从卑诗省的某些指定口岸入境的法令出台。由于唯有亚洲移民从这些口岸

登陆，而日裔和华裔移民已分别有《绅士协议》与《人头税法案》，所以，该法案所禁对象实际上是

印度裔移民。但 1914 年 5 月，专门禁止华人工匠以及普通劳工从卑诗省的任何口岸入境的法令也随

即出台，［8］意味着加拿大政府变相取消了华人人头税法案中的劳工类移民，只保留神职人员和留学生

类别，从而开始了全面排华的第一步，也立即引发了驻加中国领事们的反弹。

他们与华社一起向北京外交部请求订约， “国际条约订约若不趁时改变，后患堪虞，” “如能仿照

日本办法，则中国既有主权，侨民不致受累，域埠商会幸甚，坎属侨民幸甚。” 驻温哥华领事林轼垣

提出：“与为人禁，孰若自禁，免伤国体。”［9］1914 年 6 月，北京外交部命驻加总领事杨书雯正式与

加拿大政府第一次交涉订约。杨氏雇佣了西人律师协助起草了第一份 17 项条款的中英文草约《拟定

华人入坎合同》（Draft Agreement on Admission of Chinese Labourers into Canada）。［10］

值得注意的是，民初的北京外交部继承了清外务部修正既有不平等条约、力求签订平等条约的

方针。1914 年，除了与加拿大订约之外，外交部还曾尝试与古巴、智利和瑞士订约。［11］而加拿大政

府内部也有支持订约的呼声。1914 年 3 月，反对东方移民最烈的温哥华选区议员斯蒂文斯，在国会

提出采取中加订约取代有损国家尊严的人头税法案；工商大臣乔治·福斯特也认为，订约是处理与

中国事务更满意的条件；首席中国移民事务官罗伯森承认“征收人头税法案失败”，并未控制住华人

入境人数，订约优于实施严苛的人头税法案。然而，同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伯顿政府以

战时为由暂停订约交涉。［12］

二、中国南北政局对中加订约交涉以及排华法案制定的影响

由于大量征兵，一战中的加拿大劳动力市场短缺因而又出现了引入外籍劳工的呼声。但 1918 年

国会并没有通过此项动议。尽管如此，加拿大某些地区并未真正杜绝外籍劳工的入境。［13］而此时，

中国时局也出现了变化。1917 年，孙中山与其他西南军阀建立广东军政府，不承认国际社会认可的

北京政府。由于传统赴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来源地主要是广东省的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邑”

地区，南北对峙的政局直接导致北京政府对广东地区出境管理的失控。［14］另外，中国的护照管理系

统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完善起来，之前华人移民所持为身份证书（Certificate of Identity），并非统一

正式的护照，即使如此，北京政府也长期对各省缺乏统一管控，［15］更毋庸说在南北对峙的情势下对

于广东一地的管控了。

中国时局的变化，导致赴加拿大移民身份造假现象屡屡发生。1918 年，4,066 名华工假冒留学

生身份在蒙特利尔口岸入境，［16］直接导致 1919 年加拿大规定除团聚类妻子与 16 岁以下的儿童外，

不再接受任何缴付人头税的华人移民，［17］变相取消了神职人员以及留学生类别。不难发现，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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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有缴纳人头税的移民类别都已被取消，只余豁免类商业移民，人头税法案已名存实亡。然而，

1920 年 1,400 名华工又假冒豁免类商人身份进入加拿大（详见图 1），［18］迫使加拿大政府派人赴中国

调查。

图 1　华人移民入境加拿大人数（1912-1922）

　　资料来源 :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Immigration Branch。

（一）加拿大移民局的中国调查
加拿大移民局 1921 年初派首席华人移民事务官助理波西·瑞德到中国进行调查。他在广东发现，

在南北对峙下，中国“没有一个所谓稳定的中央政府存在”，北京政府对广东移民管理失控。［19］而

加拿大在中国的签证管理也存在漏洞。1931 年，加拿大独立于大英帝国，之后才与中国国民政府建

交，此前，从 1906 年起只在上海设贸易专员，［20］未设立签证官，移民签证一直由英国驻广州领事签

发。瑞德了解到英国领事人浮于事，对赴加移民的申请材料不予审查地放行，故“寄希望于英国领

事来检查广东地区的护照以确保获合格的移民是无用的”。［21］瑞德的调查使加拿大移民局从 1921 年

起加强对中国口岸的签证管理，［22］但最根本的影响是促成了加政府由人头税法案到排华法案决策的

转变，也开启了中加由订约交涉到出台排华法案的历史性转弯。

（二）中加条约交涉中华人移民身份认证的障碍
从 1918 年华工移民假冒学生身份事件发生开始，加拿大移民局对在加华人启动注册登记，对于

假冒身份的华人采取没收人头税、强行遣返等措施，这再次激发了中国领事们订约交涉的决心：“［华

工］冒认学生，均缴桉税五百金，不领本国护照，迳自到坎，既伤国体，又为我国绝大漏支。”1918

年，驻温哥华领事王麟阁致函外交部，认为尽快订约才能限制住中国出境人口，而且中国参战后与

协约国的亲善关系也有利于订约的成功。［23］中加订约交涉的第二次高潮出现。1919 年初，驻温哥华

领事叶可樑起草了英文《中加合约》（China-Canadian Agreement）及中文《中加移民暂行条约》。然

而，4 月杨书雯受命重启商谈，加方又借口波顿总理赴欧参加巴黎和会再次推迟。［24］

尽管加方率先提出中加订约，也因一战爆发交涉一再拖延，然而，瑞德报告促使加拿大政府

对订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1921 年 7 月，加拿大移民部长司各特在与杨书雯会晤时明确指

出，北京政府无法有效地进行护照管理，杨氏只能勉强向司各特承诺北京政府护照具有全国通用

性。［25］此次会晤预示了订约前景的阻碍，而 11 月杨书雯又突逝于任上，由周启濂接任。［26］从中

加第一次订约正式谈判开始，杨书雯就一直为中方代表，他的离世为订约交涉又增添了一重不利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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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加条约订约的失败与华社反对排华法案的抗争

1918 年一战结束，大量加拿大老兵归国使失业率高企，各地的排亚风潮又起。早在 1911 年，

卑诗省就提出过全面排亚法案，到 1921 年联邦大选，所有竞选人包括当年提出中加订约的麦肯

锡·金在内，无人愿意违抗 “白色加拿大” 的民意。［27］金率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在华人移民问

题上，他依然倾向于订约解决。1922 年 4 月，他对周启濂重申了自己的立场。［28］但他的主张并未

在当年众议院获得支持，相反， 卑诗省议员要求联邦政府“即刻采取措施确保禁止未来的这类［亚

洲］移民”的动议却获通过。［29］加拿大朝野排亚的民意与中国政局状况，都成为联邦政府趋向制

定全面排华法案的因素。

（一）订约交涉的终结与 1923 年排华法案的制定
1922 年，加拿大政府开始修订《1923 年中国移民法案》，由瑞德执笔，同时也遵照金总理的“意

愿”拟订加中移民条约。从移民局档案记录中可见，他与首席华人移民事务官查尔斯·斯图沃特等

官员有关条约与法案进行了多次论证。他们首先否定了北京政府履行条约的可行性，“由于广东省

政府不承认北京政府，要考虑的是跟北京政府签订的任何有关限制广东省移民的条约都是没有价值

的。”［30］

其次，对条约中废除人头税法案一项，瑞德指出，该法案历来对于华人移民的身份定义是所有

华裔（any person of Chinese Origin）。即除了来自中国的移民外，还有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华

裔、远洋船上的华人水手等。而中加条约仅针中国本土移民，不涵盖海外华裔移民。一旦废除人头

税代之以条约，则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华裔就没有效力。［31］然而，他的分析难以自洽在于，正如他所

承认的，人头税法案已经名存实亡，课税类别只剩下家庭团聚类的商人妻子与 13 岁以下的儿童，这

证明人头税法案已近废除，也可以废除。如果加拿大政府的确有意订约，对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人移

民完全可另行立法。另外，如果中加订约存在中国本土与海外移民群体问题，那么加拿大与日本的

《绅士协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瑞德这样的分析只能说明加拿大政府对于订约的消极态度，难以自

圆其说。

最后，瑞德对限定每年华人移民数量的分析更能看出加拿大排华的立场。他除了指出中国南北

对峙是订约无法逾越的客观障碍之外，也几乎排除所有华人移民类别的可能性。中方同意限定移民

数量但并不限定移民类别，而瑞德则首先分析华人劳工类移民导致底层白人劳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

劣势，一直是民间排华的主因，所以必须全面禁止华工及其妻子儿女来加；对于学生类仅限于接受

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不扩大到初高中等级。即使对于豁免类的商人移民，也需要本分经商者而不是

短期来加甚至是不法商人。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女性移民的禁止，瑞德列举以往华人女性被拐卖或

从事卖淫活动，以及华人一夫多妻制无从确认妻妾身份与家庭实际人数等理由，［32］拒收华人女性移

民。如果除掉上述类别，几乎无人符合移民条件，更毋庸说限制移民数量了，这距全面排华只是一

步之遥了。而全面排华正是加拿大朝野都期望的，中国的政局又为其增加了外在的藉口。

瑞德还就排华法案的颁布对中加贸易的影响做了预测。由于加拿大华人移民仅来自广东地区，

以往的人头税法案出台都未引发全中国范围内的抵制活动。虽然民国建立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排华法案的出台可能会引起类似抵制日货等抗议活动，但出于瑞德对于南北两个政府的了解，二者

都有意促进与加拿大政府之间的关系，他在中国时已被两个政府授权，转告加拿大政府即使有歧

视法案出台也不会出现政府间的外交对抗，更不会有损中加贸易以及中加关系。［33］事实也是如此。

1923 年排华法案的颁布在中国未引起大规模的抗议。

1922 年 9 月 27 日，全新的排华法草拟完毕。“鉴于以往的经验，华人会通过使用金钱在法庭上

借法律条文伺机逃避，这次要找一位法律界专家审阅以保证无懈可击”，司法部参与到了最后的修订

中。［34］对于此次从人头税法案向排华法案的突然转变，加拿大各地排亚团体全然无知，11 月卑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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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还通过了要求联邦政府制定排华法案的决议，他们并不知道此时金总理已经看到了草案，以排

华法案取代人头税法案已成定局。［35］

（二）驻加拿大中国领事的订约努力
1922 年，驻加拿大中国领事对于形势的感知与加拿大政府并不同步。人头税法案的名存实亡客

观上已经满足了条约中废除人头税的条件，是驻加领事们可以据理力争的有利因素。然而，与加政

府部门务实的调查与论证相比，中方订约谈判的准备更多停留在条约的起草上，对交涉策略的商议

很少见于订约档案中。以 1922 年初周启濂接任总领事为例，他上任伊始就在加拿大英文报纸上为中

加订约造势、并与加拿大官员频繁接触，还寻求在美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以及驻华盛顿公

使施肇基的支持。［36］周启濂还与温哥华中华会馆联合创建云高华［温哥华］中华会馆研究中坎订约

会，该会历时数月十余次讨论形成条约四大纲建议。此外，也有其他华人团体热心参与，［37］但种种

努力缺少的还是策划落实。  

周启濂对时局的把握也是如此。他任上给外交部的汇报虽然表现出他对订约交涉的尽心负责，

但少有切实的调研。周启濂与总理麦肯锡·金接触频繁，当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六一六”兵变时，

金向周表达了对于订约前景的担心，但还是没能让周氏认真看待订约形势的严峻。［38］8 月他谒见金

时，金口头许诺取消人头税，周即向北京报告“［订约］总期逐渐进行，得寸则寸”；他还报告谈判

的时间定为冬季，这本来给中方提供了准备时间，但是周氏 9 月向外交部请假回国奔丧 3 个月，直

到 1923 年 1 月方回加，［39］导致中方错过了这次交涉时机，相当于宣告中加订约交涉已经提前结束。

（三）排华法案的出台与华人社区的抗争
1923 年 1 月，瑞德鉴于以往经验建议移民法案不预先透露，而在春季众议院开议时及早提交

并迅速通过，以免又引起华人移民潮。2 月 27 日，列有四十三款的华人移民法案（Bill 45, An Act 

Respecting Chinese Immigration）准备就绪，3 月 2 日，在众议院通过一读。［40］

而周启濂在 1923 年 3 月向北京外交部汇报时，还只字不提移民法案一读已过的紧急形势。3 月

27 日，他还在汇报 2 月与金总理开议条约交涉， “注望［条约］平稳通过，则岂惟数十年未竟之事功

成于一旦。”3 月 29 日，他在华文报纸上公布条约草案征求民意，4 月 28 日正式向加政府提交了订约

草案。［41］而 3 天后的 4 月 30 日移民法案二读通过，5 月 4 日三读通过，之后上达参议院。至此，订

约交涉一切都太晚了。

与周启濂的滞后不同，3 月 22 日，温哥华著名华人法律顾问廖鸿翔就登报通告华社四十三款法

案“较诸昔日，更有甚焉”，呼吁“事在逼迫，祈速法驳论，挽此狂澜”。［42］4 月中下旬，维多利亚、

温哥华、卡尔加里以及多伦多华侨驳例局 （Chinese Association of Canada）成立。［43］1912 年后，加拿

大各地华社内部党争不已，但是此次共同反抗恶法却团结一致。而周启濂的作为则再次相反，他到

4 月中旬还登报称移民法案绝不可能在 6 月之前在众议院通过；又称他本人为华人唯一代表，不允各

地华侨代表赴渥太华抗议。但 4 月 27 日，他却离开渥太华赴温哥华送夫人回中国，遭到了民众的愤

怒质问。此外，周氏向北京汇报时每每索要经费、在华社中要求捐款等也曾引起侨民不满。［44］

周启濂到 5 月 11 日才回到渥太华，与在那里的华侨代表们作最后的抗争。各地华人、非华人以

及宗教团体以海量的联名请愿信抗议加拿大政府不念国际交谊，违弃国际公法。5 月 4 日法案三读通

过时，华侨代表发电北京政府外交部以及孙中山，希望其与加拿大政府进行“严重交涉”，但二者均

没有表示外交抗议。［45］在外界强烈的呼吁下，加拿大参议院组成特别委员会，对法案中的 6 项条款

做了微小的修正。6 月 30 日《1923 年华人移民法》通过并于 7 月 1 日生效。周启濂 8 月底应召回国

以示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46］

“辱我国体、丧我人格” 的排华法案引发了加拿大华社的强烈抵制。此后，每年的 7 月 1 日，他

们都拒绝参加加拿大的国庆活动，代之以“七一耻辱纪念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加成为盟国，1942 年又皆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两国外交级别也由公使级升至大使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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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踊跃购买胜利公债，加政府也打破种族界限准许华人子弟参军。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华

人老兵以及各地华社成立废除苛例执行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Repeal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 

Act），与加拿大团体、媒体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国会于 1947 年 5 月 14 日废除了《排华法案》。

1967 年起，加拿大实行积分制（the universal point system），公平地接纳世界各地的移民。2006 年 6

月 22 日，加拿大联邦政府就历史上人头税法案向加拿大华人道歉并赔偿。2023 年是排华法案实施

100 周年，加拿大各地从政府到华社不忘前事，反思历史，共建族裔平等、文化多元的未来。

四、结语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加移民条约》是中加双边平等协商解决加拿大华人移民问题的正途之一。

订约交涉虽以失利告终，但北京政府外交部与驻加拿大的中国领事们为维护国家尊严，坚持平等订

约、维护华侨权益的努力值得缅怀。加政府率先提出两国订约，却在 1923 年选择全面排华，这一历

史转弯是加拿大朝野长期种族歧视、主张“白色加拿大”的必然，而中国南北对峙的局势又为其提

供了外在藉端。

1923 年的排华法案禁止除商人、外交官员、大学生以及在加出生的因教育或其他原因而离境的

儿童外的全球各地华人移民加拿大，其中，最无人道的是禁止在加华人家属子女团聚移民。加拿大

麦肯锡·金总理曾于 1923 年在国会批评人头税法案：“一个自称为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竟以这种方

式［人头税］来处理一个直接影响东方文明的问题，这是令人反感的。 从任何自尊的角度来看，我

永远无法理解加拿大如何对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征收人头税。”［47］然而，事实上，排华法案

的非人道性更甚于人头税法案，也更违反“基督教立国”精神，最终只能与人头税法案一样被废除。

［注释］

［1］John Hamilton Gray, and Joseph-Adolphe Chapleau,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Chinese Immigration Report 

and Evidence, Ottawa: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Commission, 1885, p.v.

［2］Ibid., pp.42-51.

［3］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Report of W.L. Mackenzie King, Commissioner 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the Methods 

by Which Oriental Labourers Have Been Induced to Come to Canada, Ottawa: The Commissioner, 1907; Stanislaw 

Andracki, Immigration of Orientals into Canad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Attribution, New York: Arno 

Press, 1978, p.78, pp.87-91, p.119.

［4］Charles J. Woodsworth, Canada and the Orient: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ronto: Macmillan Co. of Canada, 

1941, pp.100-103; Cheng Tien-Fang, Oriental Immigration in Canada,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1931, pp.73-76; “Robertson to Mr. J.G. Mitchell” ,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Hereinafter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 76, Vol. 121, file 23635, Part 3， 29 June 1914.

［5］“Sir. Wilfrid Laurier’s speech” , Debat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910-1911, 11th Parliament, 3rd Session: Vol. 2, 1910-

1911, pp.2738-2739; “Mr. Mackenzie King’s speech” , Debat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922, pp.1556-1557.

［6］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年， 第

11~13 页 ; John Price, “‘Orienting’ the Empire: Mackenzie King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1907 Race Riots,” BC 

Studies, Vol.156-157, (2007), p.76.

［7］Sir Wilfrid Laurier, Debat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1th Parliament, 3rd Session: Vol. 2, 1910-1911, pp.2738-

2739; Mackenzie King, Debat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922, 1556-1557. 

［8］Government of Canada, Prohibition Immigration of Artisans and Labourers into British Columbia at Certain Specified 

ports-Min. Int.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1913/10/14, https://recherche-collection-search.bac-lac.gc.ca/eng/home/

record?app=ordincou&IdNumber=309254; Stanislaw Andracki, Immigration of Orientals into Canad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Attribution, pp.110-111; Krotki, Karol J. S. Chandrasekhar (Ed.), From India to Canada. A Brief 



74

History of Immigration; Problems of Discrimination; Admission and Assimilation, La Jolla, California: A Population 

Review Book, 1986, p.168, pp.19-20; Bruce Ryder, “Racism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al Fate of British 

Columbia Anti-Asian Immigration Legislation, 1884-1909” , Osgoode Hall Law Journal 29.3 (1991), p.670; Cheng 

Tien-Fang, Cheng Tien-Fang, Oriental Immigration in Canada,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1931,  p.81.

［9］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47~54、60~74、90、228 页。

［10］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86、93~94、100-102、107、112~113、126 页。

［11］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 — 1928）》，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9、50~62 页；川岛真著、田建国译： 《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8、72、 217、 223、394 页。 

［12］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118~120 页 ; George E. Forster to Borden, Borden 

Papers, RLB 441-RlB 489 (MG 26, Hi(C), Vol.183), P.100652, 18 July 1914; E.B. Robertson to Mr. J.G. Mitchell,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 76, Vol. 121, file 23635, Part 3. 29 June 1914; LAC. Borden Paper, #100677-100678; 

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126~147、150-153、166 页。

［13］W.D. Scott to The Trades and Labor Council, 21 August 1917; Memorandum, Scott to A. C. Cory, 21 April 1921,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 76, Vol. 121, file 23635, Part 3; Memorandum, Percy Reid to Chas Stewart, 5 January 1923,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 76, Vol. 588, file 287821, Part 8; Memorandum, Percy Reid to Chas Stewart, 6 May 

1922. 

［14］A. L. Jolliffe to W.D. Scot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 76, Vol. 588, file 287821, Part 7. 21 March1922.

［15］ Percy Reid to R. Dandurand,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 76, Vol. 588, file 287821, Part 7. 9 May 1923; 杜裕根：

《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及其评价》，《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 川岛真著、田建国译： 《中国近代

外交的形成》，第 181、168、314 页。

［16］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257、262~270 页 ; Percy Reid to Charles Stewa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8, 29 August 1922.

［17］W. D. Scott to Yang Shuwen.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 76 Vol. 121, File 23635, part. 4. 8, 21 March 1919.

［18］Mr. Stevens speech,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14th Parliament, 1st Session: Vol. 2, 8 May 1922, p.1557;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14th Parliament, 2nd Session: Vol. 3, 30 April 1923, p.2308.

［19］W. D. Scott to Charles Stewa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7, 29 March 1922; Percy 

Reid to Charles Stewart. The Confidential Repo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8, 29 

August 1922.

［20］John David Meehan, Chasing the Dragon in Shanghai: Canada’s Early Relations with China, 1858-1952, 

Vancouver: UBC Press. c2011, pp.8-9.

［21］Percy Reid to Charles Stewart. The Confidential Repo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8, 

29 August 1922. 

［22］Memo of F. C. Blair, Secretary,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6, 12 April 1921; Percy 

Reid to A. L. Jolliffe,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7, 12 May 1922; Percy Reid to 

Chilien Tsur,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7, 7 April 1922.

［23］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198、216~219、254、216~219 页。

［24］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260、281~284、301~302 页。

［25］Memo, for file #23635.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6, 12 April 1921, 5 July 1921.

［26］《梁木其坏兮》,《大汉公报》1921 年 11 月 28 日，第 3 版 ; 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

史料》，第 314、385 页。 

［27］Patricia E. Roy, The Oriental Question Consolidating a White Man’s Province, 1914-41, Vancouver, B.C.: UBC 

Press, c2003, pp.232-237.

［28］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385、 388~389 页。



75

［29］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14th Parliament, 1st Session: Vol. 2, p.1509, p.1577, 8 May 1922.

［30］Percy Reid to Christie.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8, 6 September 1922; Percy Reid 

to Charles Stewart. The Confidential Repo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8, 29 August 

1922.

［31］Percy Reid to Charles Stewa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8, 29 August 1922.

［32］Senate Debates, 14th Parliament, 2nd Session: Vol. 1, 1923, pp.1121, 1123, 1125, 26 June 1923.

［33］W. D. Scott to Charles Stewa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7, 29 March 1922; Percy 

Reid to Charles Stewa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8, 29 August 1922; Percy Reid to 

Charles Stewa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8, 20 January 1923.

［34］Percy Reid to Charles Stewa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8, 27 September 1922;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to J. W. Ross.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9, 21 

November 1922.

［35］Percy Reid to Charles Stewa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9, 20 January 1923.

［36］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326、483~486 页。

［37］司徒旄：《中坎订议移民条约应备之要点》，《大汉公报》1922 年 6 月 23 日，第 1 版 ; 《组织中华国民侨坎

外交会》，《大汉公报》1922 年 6 月 29 日，第 2 版 ; 刘光祖：《同胞宜急为中坎商约之后援》，《大汉公报》

1922 年 7 月 7 日，第 1 版 ; 《会馆设研究中坎订约会》，《大汉公报》1922 年 7 月 31 日，第 3 版 ; 《中坎订约

会致中华会馆函照录》，《大汉公报》1923 年 1 月 31 日，第 3 版 ; 《华人工会等上周总领事书》，《大汉公报》

1922 年 9 月 7、8 日，第 1 版。

［38］Immigration Branch. the Chinese newspaper reported Chinese, LAC. RG 76 Vol. 589, File 827821, pt. 9. 

［39］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393、483~486、489 页。

［40］Percy Reid to Charles Stewa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8, 5, 18 January, 27 

February 1923; Percy Reid to S. M. Reid.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7, 6 March 

1923.

［41］《周启濂总领事致中华会馆书》,《大汉公报》1923 年 3 月 15 日，第 3 版；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 

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490~496 页。

［42］《廖鸿翔致中华会馆董事函》,《大汉公报》1923 年 3 月 22 日，第 3 版。

［43］《华侨抗争移民苛例总局成立》、《中华会馆昨夕会议情形》、《有移民例译本敬送》、《华侨抗争苛例局成立》,

《大汉公报》1923 年 4 月 14、19、25、26 日，第 3 版 ; Report.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7, 30 April 1923. 

［44］《周总领事致中华会馆电》、《周总领事致中华会馆书》,《大汉公报》1923 年 4 月 20、25 日，《周总领事今

晨抵埠》、《会馆请周总领事演讲情形》，《大汉公报》1923 年 5 月 2、7 日，第 3 版；《斥驳造谣惑众有意破

坏公益之庸夫》， 《大汉公报》1923 年 6 月 8 日，第 1、2 版 ; 《来函 驻坎京领事刘家瑜君致本报记者建武函》

（一）、（二）、（三），《大汉公报》1923 年 6 月 25、26、28 日，第 11 版。

［45］孙中山曾于 5 月 17 日有关此法案致电加拿大内务部，但是主要以寻求商务合作为意向。参见 LAC. 

Immigration Branch. RG76, Vol. 588, File 827821, pt.9, 17 May 1923；秦孝仪：《国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国出

版社，1989 年，第五册，第 451 页；《华侨驳例局致祖国孙中山电》、《致上海总商会及各界》、《致北京外交

部》，《大汉公报》1923 年 5 月 17 日，第 3 版；陈三井：《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第

496 页。

［46］《周总领事被召回国》，《大汉公报》1923 年 8 月 30 日，第 3 版。

［47］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14th Parliament, 2nd Session: Vol. 3, 30 April 1923, p.2312.

［责任编辑：张焕萍］


